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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緝私條例暨關稅法修正案三讀通過，鼓勵自新及寬

免違章情節處罰

民國107年4月1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海關緝私條例」暨「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增訂並放寬主動陳報(含報

單申報錯誤之更正)加計利息免罰的措施以及刪除部分違章情節的最低罰鍰倍數標準，茲將修正重點列示說明如

下：

主要內容 異動條號

主動陳報(含報單申報錯誤之更正)加計利息免罰之規定適用於以下情形：

一、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因報單申報錯誤而有本法第37條及39條第2項所定之違法漏

稅情事，於海關、稅捐稽徵機關或其他協助查緝機關接獲檢舉、進行調查前，主動申請更

正，經海關准予更正，並符合如下情形之一者。

 於貨物放行前，屬經海關核定免驗之貨物或經海關核定應驗貨物且未涉及逃避管制

者，於向海關補送報單及有關文件前申請更正(最遲須於接獲海關連線核定通知之翌日

辦公時間終了前補送)。

 貨物放行後，未經海關通知實施事後稽核。

二、非屬前開情形，而有其他本條例所定應予處罰情事之行為人，於海關、稅捐稽徵機關

或其他協助查緝機關接獲檢舉、進行調查前，向各該機關主動陳報並提供違法事證，因而

查獲並確定其違法行為者，於陳報範圍內免予處罰。

增訂第45條之3

為使海關得就個案違章情節酌情處罰，刪除所定1倍或2倍之最低罰鍰倍數。

修正第

28、36、37、

39之1、43條

海關緝私條例修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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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異動條號

裁處沒入之貨物或物品，須為適當處理而其費用逾財政部公告之一定金額者，由海關命受

處分人負擔全額費用。
增訂第45條之4

運輸工具服務人員欠繳稅款罰鍰應自負其責，因此刪除原條文規定運輸工具之服務人員因

欠繳各項進口稅捐或罰鍰而無保證或其他擔保足以取償者，海關得停止該運輸工具在任何

口岸結關出口之規定，俾使責罰相當。

刪除52條

關稅法修正部分

主要內容 異動條號

將報單申報錯誤之更正及其免罰之適用要件，移列至增訂之海關緝私條例第45條之3規範。
刪除第17條第

6項及第7項

報關業者於海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通知實施事後稽核前，主動代理納稅義務人或

貨物輸出人申請更正報單，並經海關准予更正，免為違反辦理報關業務之處罰。

增訂第84條第

2項

將海關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分期限，由原本之5年縮短為1年。 修正第96條

KPMG觀察

本次「海關緝私條例」及「關稅法」修正案，參照稅

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增訂主動陳報(含報單申報

錯誤之更正)加計利息免罰之措施，並依據納稅者權利

保護法及行政罰法揭示之裁罰意旨刪除法定最低罰鍰

倍數標準，均屬對納稅者有利的修訂。惟因關稅之課

徵並不適用於稅捐稽徵法，因此對於已裁處之未確定

案件，尚無依據該法第48條之3規定，適用裁處前或

裁處時(包括行政救濟程序之決定或判決)有利於納稅

義務人之裁罰規定，而可能仍須依據行政罰法第5條

之規定，適用「最初裁處時」之法律，並無修正後較

低裁罰倍數之適用。

此外，雖關稅於貨物放行6個月後視為業經核定，惟

核課期間屬實體事項，並非程序事項，故進口貨物稅

及營業稅等海關代徵稅捐適用之核課期間仍為5年。

納稅者對於該等稅捐如因報單申報錯誤而涉及稅捐短

漏，可依法辦理更正補報繳俾適用加計利息免罰之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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